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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合规指南

（十三）水产制品
一、产品概述

（一）定义

实施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水产制品，是指以鲜、动物性水产

品或藻类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相应工艺加工制作

的产品。包括干制水产品、盐渍水产品、鱼糜及鱼糜制品、冷冻

水产制品、熟制水产品、生食水产品和其他水产品。

（二）分类

水产制品生产许可类别编号为 2201，具体品种明细及定义

见表 1。

表 1.水产制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

食品类别 类别编号 类别名称 品种明细

水产制品

2201 干制水产品
虾米、虾皮、干贝、鱼干、干燥裙带菜、

干海带、干紫菜、干海参、其他

2202 盐渍水产品
盐渍藻类、盐渍海蜇、盐渍鱼、盐渍海参、

其他

2203 鱼糜及鱼糜制品 冷冻鱼糜、冷冻鱼糜制品

2204 冷冻水产制品
冷冻调理制品、冷冻挂浆制品、冻煮制品、

冻油炸制品、冻烧烤制品、其他

2205 熟制水产品

烤鱼片、鱿鱼丝、烤虾、海苔、鱼松、鱼

肠、鱼饼、调味鱼（鱿鱼）、即食海参（鲍

鱼）、调味海带（裙带菜）、其他

2206 生食水产品 腌制生食水产品、非腌制生食水产品

2207 其他水产品 其他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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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执行标准

按《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标准是唯一强制执行的食

品标准，包括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无论企业

是否明示，其产品均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见表2）。

表 2.水产制品常见产品执行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101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

2 GB1964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藻类及其制品

3 GB316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干海参

4 GB/T26940 牡蛎干

5 GB/T40962 干鲍鱼

6 GB/T 23597 干紫菜质量通则

7 GB/T 23596 海苔

8 SC/T 3202 干海带

9 SC/T 3203 调味生鱼干

10 SC/T 3204 虾米

11 SC/T 3205 虾皮

12 SC/T 3207 干贝

13 SC/T 3208 鱿鱼干、墨鱼干

14 SC/T 3209 淡菜

15 SC/T 3210 盐渍海蜇皮和盐渍海蜇头

16 SC/T 3211 盐渍裙带

17 SC/T 3212 盐渍海带

18 SC/T 3213 干裙带菜叶

19 SC/T 3214 干鲨鱼翅

20 SC/T 3215 盐渍海参

21 SC/T 3216 盐渍大黄鱼

22 SC/T 3301 速食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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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C/T 3302 烤鱼片

24 SC/T 3304 鱿鱼丝

25 SC/T 3305 烤虾

26 SC/T 3306 即食裙带

27 SC/T 3308 即食海参

28 SC/T 3309 调味烤酥鱼

29 SC/T 3311 即食海蜇

30 GB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31 GB3164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胶原蛋白肽

二、生产车间区域划分

厂区、厂房和车间、库房要求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中生产场所相关规定。企业

应根据产品特点及工艺要求设置相应的生产场所,生产车间划分

为清洁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一般作业区，不同生产作业区之

间应采取有效分离或分隔。清洁作业区应当定期采用紫外线照射

或抽样等方式对加工环境消毒。各生产作业区应有显著的标识加

以区分。常规生产场所及生产作业区划分见表 3。

表 3.水产制品生产车间及作业区划分

产品类别 一般作业区 准清洁作业区 清洁作业区

干制水产品

原料处理车间（原料

清洗、去杂、水煮或

盐渍等）、原料仓库、

包材仓库、外包装车

间、成品仓库等。

加工车间（调味、

脱盐、脱水、切割、

成型、干燥、脱壳、

回潮、挑选等）、

内包装车间等。

/

盐渍水产品
原料处理车间（原料

清洗、去杂、烫煮、

加工车间（挑选、

整型、切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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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渍、矾制等）、原

料仓库、包材仓库、

外包装车间、成品仓

库等。

内包装车间等。

鱼糜及鱼糜

制品

原料处理车间（原料

清洗、切割等）、原

料仓库、包材仓库、

外包装车间、成品仓

库等。

加工车间（采肉、

漂洗、配料、斩拌、

成型、 加热、冷

却、速冻等）、内

包装车间等。

/

冷冻水产制品

原料处理车间（原料

解冻、清洗、修整

等）、原料仓库、包

材仓库、外包装车

间、成品仓库等。

加工车间（整型、

调味、挂浆、裹衣、

熟制、冷却、速冻

等）、内包装车间

等。

/

熟制水产品

原料处理车间（原料

清洗、去杂、切割、

烫煮等）、原料仓库、

包材仓库、外包装车

间、成品仓库等。

加工车间（配料、

腌制、成型、蒸煮、

油炸、熏烤、烹调

等）

加工车间（产品最终

灭菌后的暴露环境

等）、原料脱外包装

后的暂存车间（分

装）、内包装车间等。

生食水产品
包材仓库、外包装车

间、成品仓库等。

原料处理车间（原

料清洗、去杂、修

整等）

加工车间（脱盐、调

味、切片、定型等）、

内包装车间等。

其他水产品

原料处理车间（原料

清洗、去杂、修整

等）、原料仓库、包

材仓库、外包装车

间、成品仓库等。

加工车间（提取、

水解、过滤、杀菌、

浓缩、干燥等）

内包装车间（可直接

食用产品）等。

注：企业可根据产品特点及工艺要求设置、优化，但不得低于本表要求。

1、生产车间应根据原料和产品要求配备原料冷库、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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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库和成品冷库。

2、贮存库的温度应满足产品特性要求，冷藏库温度应控制

在 0—4℃，冷冻库温度应控制在-18℃以下。

3、分装企业应有原料脱外包装后的暂存车间。

4、采用传统晾晒工艺的产品不得直接接触地面，应有纱网

等防护措施。

5、盐渍水产品的烫煮区域和盐渍区域应进行有效保护。

6、生食水产品的清洁作业区需有控温装置，能满足生产工

艺要求。

三、生产设备设施

企业应具有与生产产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生产设备设施，

性能和精度应满足生产要求，与原料、半成品、成品直接或间接

接触的所有设备和工器具，应使用安全、无毒、无臭味或异味、

耐磨损，便于操作、清洁、维护，直接接触面的材质应符合食品

相关成品的标准要求。水产制品常规生产设备设施见表 4。

表 4.常规生产设备设施

类别名称 设备设施类别 设备设施名称

干制水产品

原料处理设施 洗鱼机、剖片机等。

盐渍设施 盐渍容器、搅拌设施等。

水煮设备 蒸煮锅、烫煮机等。

干燥设备 烘房、炒道等。

包装设备 电子秤、封口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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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渍水产品

原料处理设施 烫煮设备、洗鱼机等。

腌制设施 盐渍容器、搅拌设施等。

切割设备 切丝机、拉丝机等。

包装设备 电子秤、封口机等。

鱼糜及鱼糜制品

原料处理设施 洗鱼机、宰鱼机等。

采肉设备 电子秤、台秤等。

漂洗设备 自动连续式漂洗槽等。

过滤设备 精滤机等。

脱水设备 回转筛、螺旋压榨机、

斩拌设备 斩拌机等。

成型设备 鱼丸机、成型机等。

速冻设备 冷冻机、速冻间等。

包装设备 电子秤、封口机等。

冷冻水产制品

原料处理设施 去皮机、剖片机等。

调味设施 容器、搅拌设施等。

裹衣设施 打浆机、上浆机等。

熟制设备 夹层锅、蒸柜、油炸锅等。

速冻设备 冷冻机、速冻间等。

包装设备 电子秤、封口机等。

熟制水产品

原料处理设施 洗鱼机、去皮机、剖片机等。

调味设施 容器、搅拌设施等。

成型设备 填充机等。

干燥设备 烘房等。

烘烤设备 烘烤机等。

油炸设备 炸锅等。

蒸煮设备 夹层锅、蒸柜等。

灭菌设备 水浴杀菌槽、杀菌锅等。

包装设备 电子秤、封口机等。

生食水产品 原料处理设施 清洗槽、破壳去肉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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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设施 电子秤、台秤等。

腌制设施 不锈钢槽、容器等。

切割设备 刀具、切割机、切丝机等。

包装容器清洗设施 洗瓶机、消毒机等。

包装设备 电子秤、封口机等。

其他水产品

原料处理设施 清洗槽、筛选机等。

提取设备 浸泡槽等。

水解设备 水解罐、搅拌器等。

过滤设施 离心机、过滤器等。

杀菌设备 杀菌机等。

浓缩设备 浓缩罐等。

干燥设备 喷雾干燥机等。

包装设备 电子秤、封口机等。

注：本表所列设备设施为常规设备设施，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优化调整。

四、工艺流程及关键控制环节

（一）工艺流程

企业应根据产品特性、质量要求、风险控制等因素制定合理

的工艺流程，明确关键控制环节，制定工艺控制要求，水产制品

常规生产工艺流程见表 5。

表 5.水产制品生产常规工艺流程

类别名称 常规工艺流程 关键控制点

干制水产品

选料→原料前处理（原料清洗、去杂、水煮或盐

渍等）→加工（调味、脱盐、脱水、切割、成型、

干燥、脱壳、回潮、挑选等）→干燥→包装

原料、干燥

盐渍水产品

选料→原料前处理（原料清洗、去杂、烫煮、盐

渍、矾制等）→加工（挑选、整型、切割等）→

→包装

原料、盐渍或

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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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糜及鱼糜制

品

选料→原料前处理（原料清洗、切割等）→加工

（采肉、漂洗、配料、斩拌、成型、 加热、冷

却、速冻等）→包装

原料、斩拌、

加热（杀菌）

冷冻水产制品

选料→原料前处理（原料解冻、清洗、修整等）

→ 加工（整型、调味、挂浆、裹衣、熟制、冷

却、速冻等）→包装

原料、调味、

速冻

熟制水产品

原料处理车间（原料清洗、去杂、切割、烫煮等）

→加工车间（配料、腌制、成型、蒸煮、油炸、

熏烤、烹调等）→包装

原料、调味、

熟制

生食水产品
原料处理车间（原料清洗、去杂、修整等）→加

工车间（脱盐、调味、切片、定型等）→包装

原料及加工、

包装

其他水产品

原料处理车间（原料清洗、去杂、修整等）→加

工车间（提取、水解、过滤、杀菌、浓缩、干燥

等）→包装

原料、提取、

杀菌

注：本表所列工艺流程为常规工艺流程，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优化调整。

（二）关键控制环节及控制要求

1、应明确产品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0）“食品分类系统”的最小分类号。生产过程中应按

照GB 2760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相关公告的要求使用食品添

加剂。

2、通过危害分析方法明确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关键环节，

制定产品配方、工艺规程等工艺文件，应充分考虑水产制品不同

的工艺特点，确定关键控制点，并设立相应的控制措施。

3、当产品配方、工艺流程和关键设备发生变化时，工艺文

件应进行相应的调整。生产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N-二

甲基亚硝胺等次生有害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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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根据相关标准并结合原料、产品特点和工艺要求控制

生产车间环境。腌制工艺温度不应高于 4℃。

5、内包装材料应脱去外包装，经内包材暂存间或等效设施

（如传递窗）消毒后，方可进入内包装车间。

五、进货查验

建立并执行采购管理及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企业应规定食品

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验收标准，定期对主要原料

供应商进行评价、考核，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

1、动物性水产制品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

性水产品》（GB 2733）等相关标准要求。藻类制品的原料应符

合 GB 1964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藻类及其制品》的要求，以水

产动物内脏、卵、皮、等非鸡肉组织作为水产制品原料的，应符

合 GB 2733 要求，进口水产品应符合相关要求及入境货物相关证

明文件。不得采购非法水生野生动物和藻类。

2、生食水产制品的原料应检验致病菌、病毒、寄生虫及其

虫卵。

3、食品相关产品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在加工、

储藏和运输条件下不影响产品质量安全。

六、产品检验

建立并执行检验管理及出厂检验记录制度。应包括原料检验、

过程检验、出厂检验及产品留样的方式及要求，过程检验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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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对半成品质量、安全指标的监测。产品执行标准规定出厂

检验要求的，应按标准规定执行。执行标准未规定出厂检验要求

的，企业应综合考虑产品特性、工艺特点、生产过程控制等因素

确定检验项目、检验频次、检验方法等检验要求。

（一）自行检验。自行检验的企业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

检验室和检验能力，每年至少对所检项目进行 1 次检验能力验证。

使用快速检测方法的，应定期与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比

对或验证，保证检测结果准确。当快速检测方法检测结果显示异

常时，应使用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验证。

（二）出厂检验。应建立出厂检验记录制度。企业可以自行

进行出厂检验，也可以委托检验。自行检验的，应当具备出厂检

验项目的检验能力。

委托检验的，可部分项目或全项目委托，应与有资质的检验

机构签订检验协议，协议应写明产品批批检验。检验管理制度中

应该对委托检验有关事项进行规定，能够落实批批检验的主体责

任。委托检验要具有可操作性，应能从时间、空间（企业与检验

机构的距离）等因素确保批批检验的可行性。

1、出厂检验项目要求。执行的产品标准有明确出厂检验要

求，应按照标准相关规定执行；执行标准未列明出厂检验要求的，

应综合考虑产品特性、工艺特点、原辅料控制等情况，确定出厂

检验项目及批次。界定的原则既要保证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

求，又要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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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标方法的要求。自行检验的，可以使用快速检测方法

等非国家标准检验方法进行检验，但应对非标方法进行有效的确

认，确保检验数据准确。当检验结果出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或企业标准规定的限量时，应采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检

验方法进行验证；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应采用必要的

质量控制措施进行监控。可委托有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委托检验的，检验项目、委托期限等应满足检验要求。

（三）试制品检验。根据审查细则、所执行的食品安全标准，

核查试制产品检验合格报告的种类、检验项目及检验结论是否符

合规定要求。

1、按照产品执行标准和工艺特性提供检验报告，即按申报

标准分别提供检验报告；执行同一标准但工艺存在明显差别的，

应分别提供。

2、新办企业、生产条件发生重大变更、增加产品的，经核

实需进行现场核查的，需要提供试制产品检验合格报告；生产条

件未发生变化、未增加产品的，不须提供试制产品报告。企业可

以全项自检、自检加委托（需为同批次产品）、全项委托的形式

进行检验，但不可同一产品委托多个机构。

七、产品留样管理

每批产品均应有留样，产品留样间应满足产品贮存条件要求，

留样数量应满足复检要求，产品留样应保存至保质期满并有记录。

对过期产品进行科学处置，如实、完整记录留样及过期产品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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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八、人员管理

应设置独立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与生产能力和生产规

模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明确企

业主要负责人以及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岗位职责。

九、相关制度要求

（一）建立并执行运输和交付管理制度。企业应根据食品及

食品原料的特点和卫生需要规定运输、交付要求。不得与有毒、

有害、有异味的物品一同运输。不应使用未经清洗的车辆和未经

消毒的容器运输产品。运输过程中温度控制应符合产品运输的温

度要求。冷链运输车厢内应设置温度监控设备，并规定校准、维

护频次。采购第三方物流服务的企业应签订合同，满足上述要求。

（二）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如实记录原料采购与

验收、生产加工、产品检验、出厂销售等全过程信息，实现产品

有效追溯。企业应合理设定产品批次，建立批生产记录，如实记

录投料的原料名称、投料数量、产品批号、投料日期等信息。

（三）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自查制度。企业应对水产制品生

产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并规定自查频次。自查内容应包括食

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情况；生产过程控

制情况；人员管理情况；检验管理情况；记录及文件管理情况等。

（四）建立并执行不合格品管理及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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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明确对在验收和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原料、半成品和成

品进行标识、贮存和处置措施，不合格品应与合格品分开放置并

明显标记。如实、完整记录不合格品保存和处理情况。企业应对

召回的食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置、销毁等措施，如实记录召回

和处置情况，并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五）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防护制度。应建立食品防护计划，

最大限度降低因故意污染、蓄意破坏等人为因素造成食品受到生

物、化学、物理方面的风险。

（六）建立并执行仓储管理制度。包括原料仓库管理制度和

产品仓库管理制度。

1、原料仓库。应设专人管理原料仓库，规定仓库卫生检查

频次，及时清理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原料仓库的干、

湿料应分离。冷冻原料应贮存在不高于-18℃的冷冻储藏库中，

新鲜原料应贮存在不高于 4℃的冷藏库中。

2、成品仓库。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一

同贮存。需冷藏的水产制品应在不高于 4℃的冷藏库中贮存，需

冷冻的水产制品应在不高于-18℃的冷冻库中贮存。采用其他方

式贮存的水产制品应明确产品贮存温度范围。包装后成品应在产

品规定温/湿度条件下进行贮存。

（八）建立并执行废弃物存放和清除制度。应规定废弃物清

除频次；必要时应及时清除废弃物；易腐败的废弃物应尽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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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立并执行工作服清洗保洁制度。工作服及其他工作

服配套物品（以下简称工作服）应符合相应的作业区卫生要求。

不同清洁作业区的工作服应分开放置，与个人服装、其他物品分

开放置。员工不得在相关作业区以外穿着工作服。

（十）建立并执行文件管理制度。对文件进行有效管理，确

保各相关场所使用的文件均为有效版本。

十、准备的材料清单

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现场核查需提交的资料和文书具体

见表 6。

表 6.现场核查提交材料清单

序号 项 目

1
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及其随附材料（生产设备布局图、生产工艺流程

图等）

2 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周围环境平面图

3 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平面图

4 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各功能区间布局平面图

5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文本

6 产品配方（包括食品及食品添加剂企业，审查组签字，加盖企业公章）

7 产品执行非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标准文本

8 试制食品检验报告

9 许可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